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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了加强对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预防事故发生，确保公司生产工作安全进行，特制定本制度。

2 范围

本制度明确了危险作业许可的类型、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的策划、危险作业许可的实施及关闭等要求。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类危险作业许可的控制。

3 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4 术语和定义

（1） 临时用电。

（2） 动火作业。

（3） 有限空间作业。

（4） 高空作业。

（5） 吊装作业。

5 职责

（1） 集团办公室为危险作业许可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确定公司危险作业许可类型；组织建立危险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负责危险作业许可的监督。

（2） 危险作业部门负责危险作业安全生产方案、措施的编制和实施，并对危险作业实施检查。

6 管理程序

（1） 危险作业许可的实施

1）
申报与审批


需要进行危险作业的部门应落实作业现场各项安全控制措施，编制作业方案，包括相应安全措施，报备集团办公室审批。

审批负责人应到危险作业现场核实作业方案中安全措施的有关内容，在各项安全措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予以批复。
2）
危险作业的实施


作业部门接到经批复的作业方案并履行告知后，方可进行危险作业。应严格遵守安全措施有关要求，在规定的区域、时间内完成。严禁未经许可擅自实施危险作业、扩大危险作业区域或私自延长危险作业许可时间。

危险作业人员必须佩戴相应劳动防护用品，严禁作业时违反相关规章制度以及操作规程。
3）
危险作业的检查和监督


危险作业时限一次不得超过三天，危险作业未关闭前，作业部门安全负责人每天负责检查危险作业实施情况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发现违章或异常情况时，应立即勒令其停止危险作业。

危险作业辖区负责人负责监督危险作业许可的实施，确定监督频次、方式。监督中发现违反本规定或措施要求时，有权勒令其停止危险作业并提出整改要求。
4）
危险作业许可的关闭

危险作业结束后，作业单位应清理作业现场，经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确认后，危险作业许可关闭，作业单位将作业记录整理归档。

5）
危险作业安全措施的策划

危险作业实施前，应制定安全措施，明确如下要求：


实施作业许可的对象、范围和类别；

具体的安全作业措施；

风险分析；

风险消减措施及现场确认；

作业过程的监督、监控；

危险作业结束的关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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